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柴震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 年 11月 11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下午15: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共210人，代表股份89,890,60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9438％。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3人，代表股份59,788,100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562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7人，代表股份30,102,5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14.3810％。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208人，代表股份 3,151,5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056％。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081,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14％；反

对8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6％；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

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30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700％；反对

8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304％；弃权2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02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2％；反

对8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6％；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284,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798％；反对

8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12％；弃权1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02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63％；反

对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5％；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28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115％；反对

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680％；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026,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85％；反

对8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3％；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28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750％；反对

8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45％；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五)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02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63％；反

对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5％；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28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115％；反对

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680％；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六)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03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74％；反

对8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29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288％；反对

8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539％；弃权1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周良律师、张圣琦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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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2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0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0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议案具体明确。

2、特别说明
本次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即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即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为充分尊重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述议案均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
票并予以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

人请持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请
持股东账户卡、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
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于 2025年 11月
26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30--17:00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股东也可以信函
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或传真应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信函以邮戳为准）。授权委托书
格式见附件二。

2、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好相关证件，以便

登记入场。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
联系电话：0579-89270888 邮政编码：321300
联系人：王伊安、楼渊明 电子邮箱：zqb@zotye.com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

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80”，投票简称为“众泰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 11月 27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现场股东大会当日）上午 9:15
至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11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2025年11月27日召开的众泰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本人/本公司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按本授

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文件。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备注：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

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2.对总议案进行表决，视为对除累积投票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3.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

日止。

4.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

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

委托人深圳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注：

1.本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请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本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进

行公证。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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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5-135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上午9:15至2025年11月11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9:15-9:25、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10号和盈中心C座三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德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投票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779人，代表股份578,779,
88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36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人数2人，代表股份427,350,0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950％。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77 人，代表股份 151,429,78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76人，代

表股份 19,699,24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776人，代表股份19,699,24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8,082,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5％；反对 36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336,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01,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587％；反

对 3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1％；弃权 33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7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终止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8,054,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7％；反对 39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4％；弃权329,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74,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91％；反

对 3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2％；弃权 32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7％。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3、《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618,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4％；反对 85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9％；弃权310,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38,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64％；反

对 8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69％；弃权 31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67％。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祺律师和姜楠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5-136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维信诺，股票代码：002387）股票

连续2个交易日（2025年11月10日、2025年11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目前处于拟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暨筹划控制权变更事宜的进程中，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预案》《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27）《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8）等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

律规定其他相关有权机构（如需）批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及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目前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除上述情况，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处于筹

划阶段有关公司的重大事项。

5、在股票异动期间，不存在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112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0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离任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张敏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张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职务。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涛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非独立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敏

离任职务

非独立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11月11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12月25日

离任原因

公司治理结构调
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秘书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其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和经营
工作的正常运行。张敏先生不存在针对董事职务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或义务，并已按照公
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张敏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
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

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
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5年 11月 11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三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李涛，男，1976年 12月 16日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自

2001年6月起至今任职于本公司，拥有24年基层工作经验，现任职于公司运营管理平台行政
后勤部主管、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0,000股。李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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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镇华林村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3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4

350,214,372

64.83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张敏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王渊先生、副总经理陆海星先生、张杰

先生、郭永智先生、张宇飞先生、财务总监廖洲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7,827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32,4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7,627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32,3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4,400

比例（%）

0.0013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7,627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32,3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4,400

比例（%）

0.0013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7,527

比例（%）

99.9894

反对

票数

32,4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4,400

比例（%）

0.0014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2,627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32,3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2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2,627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32,3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28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7,627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32,3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4,400

比例（%）

0.0013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2,627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32,3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28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72,727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32,345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9,300

比例（%）

0.002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1、2.0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无需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涛、王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1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3

156,516,940

45.62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峻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359,740

比例（%）

99.8995

反对

票数

113,500

比例（%）

0.0725

弃权

票数

43,700

比例（%）

0.02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票数

10,037,540

比例（%）

98.4580

反对

票数

113,500

比例（%）

1.1133

弃权

票数

43,700

比例（%）

0.42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一项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远扬先生、李永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900 证券简称：莱绅通灵 公告编号：2025-041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世纪大街6号派瑞科技产业园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2

152

433,635,033

433,635,033

81.9088

81.90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宫志刚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选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3,503,604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123,029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8,400

比例（%）

0.002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永豪、杨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146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5-053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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